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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增進本系學生對所學專業之實務與實作經驗、學術訓練，培養學生發掘問題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並配合本校「專題課程暨專業課程分組教學實施辦法」，特訂定本辦法以規範本系實務專題課程。 

第二條 本辦法之實施對象為修習實務專題之日間部四年級學生以及專題指導老師。本系專任教師均有義

務指導，必要時得商請兼任教師擔任指導老師。 

第三條 由系主任及該年度實務專題各組指導教師組成年度實務專題審查委員會。系主任為當然召集人，

召集人得指定一位老師為執行秘書，負責推動實務專題規劃與推動事宜。 

第四條 專題審查委員會職掌如下：  

        1.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之研議與修訂建議。  

        2.參與本系該年度實務專題發表舉辦相關事宜。  

        3.其他與實務專題推動相關事宜。 

第五條 委員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由召集人或執行秘書召開臨時會。會議之召開，應有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超過半數之同意。  

第六條 本系四年級學生修習實務專題可自行分組，每組學生至多六名為限。專題分組應於專題開始前一

學期第十四週前完成分組。各組須在專題開始前一學期第十四週前邀請本系專任教師擔任該組之

指導教師。 

第七條 各組專題於第一學期第一週前，應依據各組擇定的「產業實務/實作型專題」或「學術型專題」類

別，提出實務(作)或學術研究主題初稿之簡要計畫進行申請，並由專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議。 

第八條 實務題目宜配合本系之特色與發展，指導老師依照各組之興趣、實際需求與自我專長，擇定妥適

之研究題目及內容。  

第九條 各組完整專題提報必須在四年級第二學期第十週前，配合系上舉辦的專題發表日期完成專題期末

發表提報(參見本系實務專題發表規則)。 

第十條 專題期末發表分數由本系主任指派老師共同評分，評分務求公正公平公開。 

第十一條 本專題之總成績評量包含專題期末發表分數佔50%(含書面佔25%、口頭發表佔25%)，該組指導教

師評分佔50%。 

第十二條 各組於專題第二學期第十八週結束前須繳交實務專題報告，報告之格式依本系提供為主，並附

上專題比對結果相似度40%以下之證明。 

第十三條 每組學生須於通過實務專題後，繳交兩份書面專題報告（系辦、指導教師各一份）。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